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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銅鑼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會預備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0日 

二、地點：本會臨時辦公室會議室 

三、出席代表：主席劉樹生、副主席陳祁、代表林九炲、代表賴碧

雲、代表曾義維、代表徐鴻鵠、代表邱雲穀、代表

陳日盛、代表劉要國、代表吳美英、代表彭成果 

四、列席人員：秘書林士强、秘書徐鳳珠 

五、主席：劉樹生 

六、紀錄：羅玉仙 

七、議程： 

    （一）報到。 

（二）預備會議。(議事日程表審議、其它事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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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詳細情形紀載議事錄內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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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銅鑼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會第 1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1日 

二、地點：銅鑼鄉農會二樓會議室 

三、出席代表：主席劉樹生、副主席陳祁、代表林九炲、代表賴碧

雲、代表曾義維、代表徐鴻鵠、代表邱雲穀、代表

陳日盛、代表劉要國、代表吳美英、代表彭成果 

四、列席人員：鄉長謝昌年、秘書林士强、課長鍾明芳、課長洪珮

緹、課長盧增明、課長黃怡茹、主任賴文良、主任

吳美雲、主任徐祥雲、主任楊素香、隊長李文焱、

園長謝森源、管理員張金隆、秘書徐鳳珠 

五、主席：劉樹生 

六、紀錄：羅玉仙 

七、會議事項： 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 

    1.徐秘書報告出席簽到代表已逹法定人數。         

    2.主席宣佈開會。 

（二）討論提案 

鄉長提案：第 1 案 
類    別：民政類   提案人：鄉長 謝昌年 

案  由：訂定「苗栗縣銅鑼鄉婦女生育津貼發給自治條例」提請

審議案。 
審查意見：第一讀會：照原案通過。(代表 11人在場，舉手表決 10

人贊成通過) 

          第二讀會： 

1. 第三條第一項：刪除「之新生兒母親」。 

2.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:設籍本鄉一年，修正為半年。 

3.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:設籍本鄉一年，修正為半年。 
4.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:本鄉居留一年，修正為半年。 

5. 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:代辦人身分證正本及印章，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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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為代辦人身分證正本、印章及委託書。 

6. 第九條第二項：依規定追溯發給本津貼，修正為依
法追溯發給本津貼。 

          第三讀會：依二讀會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三讀通過。 

鄉長提案：第 2 案 

類    別：民政類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謝昌年 

案  由：修正「苗栗縣銅鑼鄉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自治條例」提 

           請審議案。      

審查意見：第一讀會：照原案通過。 

          第二讀會：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：每人發給新台幣 10,000

元，修正為 6,000元。 

          第三讀會：依二讀會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三讀通過。 

鄉公所提案：第 3 案 

類    別：農業類   提案人：鄉長 謝昌年 

案  由：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「109年 5月豪雨（H3-農路類）

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」案，經費總計新台幣 295 萬

9,000元整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俾利工程完成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鄉公所提案：第 4 案 

類別：教育類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謝昌年 

案    由：有關 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鄉鎮立托

兒所改制幼兒園後相關人員經費第二期款案，新台幣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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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2,000 元整，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請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散  會 

 

 

 

 

【詳細情形紀載議事錄內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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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銅鑼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7次臨時會第 2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2日 

二、地點：銅鑼鄉農會二樓會議室 

三、出席代表：主席劉樹生、副主席陳祁、代表林九炲、代表賴碧

雲、代表曾義維、代表徐鴻鵠、代表邱雲穀、代表

陳日盛、代表劉要國、代表吳美英、代表彭成果 

四、列席人員：鄉長謝昌年、秘書林士强、課長鍾明芳、課長洪珮

緹、課長盧增明、課長黃怡茹、主任賴文良、主任

吳美雲、主任楊素香、隊長李文焱、園長謝森源、

管理員張金隆、秘書徐鳳珠 

五、主席：劉樹生 

六、紀錄：羅玉仙 

七、會議事項： 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 

    1.徐秘書報告出席簽到代表已逹法定人數。    

    2.主席宣佈開會。 

（二）討論提案 

鄉公所提案：第 5 案 

類別：教育類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謝昌年 

案    由：有關本所附屬鄉立幼兒園 109學年度（109年 8月 1日

至 110年 7月 31日），是否辦理招生事宜乙案，提請 貴

會審議。 

審查意見：停止招生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鄉公所提案：第 6 案 

類別：建設類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謝昌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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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由：有關本鄉第一公有零售市場之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，

需委請估價師協議價購辦理鑑價，無是項經費與預算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1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林九炲  連署人：陳祁、賴碧雲   

案   由：建請鋪設苗 38-1 線九湖大橋東端橋下北側下田引道 AC

路面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2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林九炲  連署人：陳祁、賴碧雲 

案   由：建請同意於高速公路銅鑼東側交流道高架橋第一橋孔下

地面鋪設水泥供民眾停車案。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3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林九炲  連署人：陳祁、賴碧雲 

案   由：建請改善高速公路銅鑼交流道東延段高架橋橋面接縫處

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4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林九炲  連署人：陳祁、賴碧雲 

案   由：建請於大同路與大同新城轉角處及大同路與文化街十字

路口轉角處加劃禁止停車紅色標線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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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5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劉要國  連署人：吳美英、彭成果 

案   由：建請於中平村苗 27 線通往 5 鄰道路路面邊線劃白線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6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彭成果  連署人：吳美英、劉要國 

案   由：建請全面清洗鄉內反射鏡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7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彭成果  連署人：陳 祁、曾義維 

案   由：建請全面清查本鄉村、鄰標示牌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8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彭成果  連署人：陳 祁、曾義維 

案   由：建請將本鄉興隆村、盛隆村、新隆村 3 村的光纖網路全

面提升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9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陳日盛 連署人：吳美英、劉要國 

案   由：建請遷移本鄉朝陽村朝東高壓電塔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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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10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曾義維  連署人：徐鴻鵠、彭成果 

案   由：建請施設菊祥如芋公園往樟九大橋十字路口閃黃燈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12 案   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曾義維 連署人：彭成果、徐鴻鵠 

案   由：為瞭解銅鑼科學園區內各廠家污水排放處理的作業流

程，建請安排參訪銅鑼科學園區廢水處理廠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13 案 

類 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吳美英  連署人：劉要國、徐鴻鵠 

案    由：建請於東河圳 4鄰福安橋至中油減壓站旁路面封層乙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14 案 

類 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吳美英  連署人：劉要國、徐鴻鵠 

案    由：建請改善中平村高架橋兩側清除雜草乙案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15 案 

類 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吳美英  連署人：劉要國、徐鴻鵠 

案    由：建請改善中興一街及中興二街至土地公路面修繕 

          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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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代表提案：第 16 案 

類別：建設   提案人：吳美英  連署人：劉要國、彭成果 

案    由：建請於客屬大橋上進入公館的「行人專用」 道 

          入口處加設 n型柵欄。         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議  決：依審查意見通過。 

臨時動議：第  1  案 

類別：建設   動議人：陳祁 附議人：彭成果、賴碧雲、陳日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建請延伸銅鑼鄉 9號鄉道連接至永樂路案。 

議  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臨時動議：第  2 案 

類別：建設   動議人：陳祁 附議人：彭成果、賴碧雲、陳日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建請遷移銅鑼鄉農會前天然氣加壓站案。 

議  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

臨時動議：第 3 案 

類別：建設   動議人：陳祁 附議人：彭成果、賴碧雲、陳日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建請修剪銅鑼鄉 38鄰自來水儲水槽旁南洋杉案。 

議  決：照原案通過。 

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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